生活、生存與生計

─從現行社會發生的事件探討生活、生存與生計的現象─

本文以生活、生存和生計帶出社會現在面對的境況，再以教宗在千禧年中的某些講道詞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中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以下稱《現代》)作出社會倫理的神學反省。這篇文章分為五個部份：

第一部份解釋生活、生存和生計的字意；

第二部份列舉香港最近發生的幾項政府和商賈措施及意向，帶出社會的不公；

第三部份撮出當今教宗在禧年的幾項訓詞作回應；

第四部份以《現代》對香港的社會景況作神學的反省和回應；

第五部份則以總結來作本文的結束。

第一部份：字意的解釋
生活：
人或生物為了生存和發展而進行的各種活動。亦可解作生存。指人脫離了社會就不能生活。也可指人的衣、食、住、行等的情況：提高生活水平。

生存：
指保存生命。
生計：
謀生的辦法。亦指衣、食、住、行等情況。

人具有生命，就要面對生活的種種問題。生活，可從人的衣、食、住、行去囊括一個人的基本需要。而生存的範疇則更廣更闊，要視乎人對生命有多大的憧憬和探求，除了面對一個人的基本需要外，特別在靈性的(精神)層面上，要活得更精彩和更具人性的素質，人要為生存而作出種種的努力。

第二部份：香港最近發生的幾項政府和商賈措施及意向──香港社會的不公現象

香港現時正面對嚴峻的貧富懸殊，即貧者越見貧，富者越見富的現象。筆者按本年一月開始以來發生的新聞事件，列舉數個事例說明現時的境況。

首先新一年開始，「打工仔」都關心會否加人工。筆者曾查詢若干「打工仔」，他們均表示已幾年沒有加人工；又裁員的氣氛不斷漫延，令人心惶恐不安，有幸者則只被「凍薪」或「減薪」，不幸者在年關在即時被迫點名辭退，不能逃避失業的滋味。就算是仍在崗位工作的幸運兒，也要負擔離職者的工作，那麼工作時間就因應而加長；工資卻沒有增加。根據香港政策研究所每月調查發現，香港人加薪幅度仍是亞洲區最低
。但另一項調查則顯示，香港人對經濟信心不足，低收入者較為悲觀，擔心失業。為要生存，所以被僱主欺辱也敢怒而不敢言。

還有弱勢社群的被大商家無理欺侮者有：某大外資銀行於一月十一日公佈
，所有小存戶每日存款不足一萬元者，每月的手續費便會自動徵收一百元。措施一經公開便引起廣泛回響，有不少的小存戶表示很難接受、有的表示做法「離譜」、有的更表示考慮轉銀行。此舉令普羅大眾想到若果政府不加以注視及監管，小市民的生活便更加困苦；生計困難。

我們的政府也加入欺壓行列。政府在去年已實施「強制性公積金計劃」，這計劃是要求僱主和僱員在薪金方面向保險公司各自提供5%的供款，以提供僱員在退休之後有其保障。但不少市民對此計劃抱有懷疑，甚至有反對之聲。原因是由於現今的經濟處於低迷時期，基本上薪金之低已難以生活，甚至有些工人難以生存。還要在他們僅有的工資扣其5%作公積金，他們的生計便很有困難，因為他們實際所收的工資是少了。由於僱主要為僱員提供5%薪金供款，成本增加了。不少「老闆」便想盡辦法去壓制工資成本，如變相減薪、裁員、增加工作時間、扣除員工其他的福利，以維持公司的生存。這不但有很多工人被解僱；還有很多公司也結業了。(例子，除夕有一所快餐連鎖店和一間酒樓結業，失業大軍增加了幾乎千人；欠薪總數近百萬)政府似乎無能為力。

要知道，市民的勤勞對社會的貢獻是極大的。香港的繁榮，有賴僱傭的合作和努力而來的。所以工人是應享有年老的社會保障福利；政府是要為工人年老時的保障作出適當的措施，符合人權和人道，更要讓他們不僅可以解決生計、可以生存、也可以生活。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似是為了保障工人退休後的舒適的生活，但是反省一下，這是一個假象。他們現在已生計困難；不能生活；或甚不能生存，將來的生活還談來干甚？這不符合社會的公義，人的尊嚴。辛辣一點說，政府和保險公司「在乞兒兜搶飯食」。為了保障那些保險公司，說甚麼投資有風險，一旦投資失敗，投資經紀和那保險公司也無須負任何責任，只是工人不好彩而已。我們反省一下，這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背後目的是：政府預見人口正面臨老化現象，為了減省為年長者在退休後的龐大社會福利項目支出負擔罷了！

更糟糕的是駭聞政府又建議實施強制性醫療保險，要市民把薪金的1%作退休時的醫療保障，還要加收急症門診收費，這成了怎麼樣的社會。須知道，香港市民唯一的社會福利是政府的廉價醫療制度，若果這計劃真的實行的話，相信市民的生活更難以維持，生存也受到嚴重的威脅。

正所謂一呼百應，當政府的措施咄咄逼人時，商家便會提高商品的價格以維持他們的營運成本。市民的薪金被凍結或減薪，市民的生活便更加坎坷了，很多連鎖性的社會問題便隨之而產生出來。試問市民如何有生存的權利呢？生存的權利危放在商政的手中！

政府似乎很遷就那些商賈名流，差不多以他們的說話為政綱，如某巨富曾說明如果政府實施不利他們的政策，他會把他在香港的投資遷移到外國去。這不是要脅是甚麼？所以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社會情況日趨嚴重。

又《蘋果日報》記載申請居屋入息上限擬降至二萬五的政策被批評「托市」，犧牲低下層。文中說出降低居屋入息上限，亦使申請輪候入住公屋的入息上限亦相繼降低。在新建議下，新一年度居屋合資格家庭會由十一萬七千七百個大幅減至八萬六千二百個；而輪候公屋的合資格申請的私人樓宇家庭會由十三萬零七百戶減至十一萬九千三百戶
。有學者批評房署的建議有「托市」之嫌，更犧牲低入息的貧苦家庭為私樓市場「墊底」！筆者認為這正是政府向弱勢社群擄掠，劫貧濟富，摧毀小市民的生活、生計無從！

第三部份：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禧年對僱傭、政賈和政府官員的幾項訓詞

教宗曾在二千年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勸勉勤奮的人們要遵照生活的天主的命令去為未來的希望、公義和人類的團結一致而工作，和憂慮社會上的失業、壓榨弱勢社群、持續的低工資等問題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加劇惡化。這些現象的出現，使人不得不承認人性尊嚴受到極大的創傷。他鼓勵工人、僱主、合作者、財經專家、商人們要善用他們的勞力、智力和良心，為尊重人類和他們的的工作，共同建立社會和為社會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請以正義處理任何的工作，首先以兄弟之情懷和合乎人性的社會關係，繼而以科學技術去推進社會的進步。這真是發人深省的講詞。

教宗又在二千年十一月五日的講道中要求政府領袖、國會議員和所有政客要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這句說話真的是震人心弦，希望他們解決社會上基本的難題。提示他們的生活就是為服務他們的國民，這是巨大和要求性極高的任命。要以不自私地運用權力去實施正確的道德倫理。

第四部份：《現代》對香港的社會景況作神學的反省和回應

教宗既對此作出勸導，而《現代》也提出教會對社會的關注和訓示。

《現代》第一章就開宗明義地說：「大地上所有的一切，其應當趨向的宗旨是人，人是萬有的中心與極峰。」。
所以每人都有其尊嚴，人人都可以獲享天主賜給的平安，和其在地上的尊威，所以人人均是平等的，人與人的交往的同時，也可指向同天主的交往，因人是天主的肖像；是尊貴的。但很可惜，在本文的第二部份的事件反映中，並不彰顯了《現代》的訓示，反而突顯了人並不是尊貴的，人未必能獲享天主藉人與人的交往，和賜給的平安在其應有的尊威上，反而成為某商賈和政府的奴隸，真是可悲的啊！

《現代》的第三章說：「人是整個社經生活的創造者、中心與宗旨。故人格的尊嚴、人的天職及整個社會福利，在社經生活上，亦應予以尊重並推崇」。
但可惜現今整個社會的經濟卻由官員商賈所控制，整個政制漸漸地蠶食了工人的社會福利，連基本的醫療福利也想剝削。如是這樣，弱小者何以有尊嚴、尊重和推崇的生活可言。可惜的是，絕大多數的官商只為自己的利益，而漠視社會正義和人的尊威。《現代》的訓示正對此當頭棒喝，它也提出了「現代經濟，一如人類彼此的交往、私人和團體間的互相倚附，日趨密切；還有政府對私人的干預亦較前大增」。
這原是正常的，但是現今卻只有工人的依附；商賈利用和壓制他們。政府卻無力干預或害怕干預，因為這使他們的地位不保和利益失落。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作為標記著教會的良心﹝基督﹞，也因此提出了他的訓示：「工人、僱主、合作者、財經專家、商人們要善用他們的勞力、智力和良心，為尊重人類和他們的工作，共同建立社會和為社會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
這足以反映了《現代》的前瞻訓導和當今教宗的憂慮。

《現代》譴責了：「在經濟繁榮的地區，似乎為經濟所奴化，致使其私人及社會的整個生活沉浸於經濟的精神中。不獨實行集體經濟制的國家如此，其他國家亦然。」
人因為是天主的肖像，應是快樂的、應是自由的，但可惜因著經濟，人竟成為它的奴隸，人被奴役了；明顯地說，弱勢社群被官紳奴役了，生計困難；合乎人性的生活不能活出來；生存受著威脅。政府也受了富商的奴役，政府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干預商貿經濟；而相反地受到他們的干預，政制也依從他們的威嚇而修改了。自由的社會變成了奴役化的社會。

《現代》再度譴責：「經濟生活的進展，如能加以合乎人性及理智的協調和駕馭，則可以減輕社會生活的不均；但往往反使社會問題日形惡化，並在某些地區，使弱小者的生活每況愈下，並使貧困者遭受輕視。正值大批群眾缺乏最重要的物品時，少數富豪，連不甚進步的地區亦不例外，卻任意揮霍、生活糜爛、奢侈與貧困共同存在於一地。一面是掌握大權並左右一切的少數人，另一方面則是行動的進取與責任都無從發揮的廣大群眾，其生活及工作環境多次不相稱其人格的尊嚴。」
這正是香港現況的反映，社會良心被窮凶極惡的社會經濟噬食了；天主的肖像被踐踏到體無完膚了，那裏會有人格的尊嚴？銀行「搶錢」；歧視「小存戶」；原可讓小市民居有安所，卻被政府「托市」，「明益」地產商家而幻滅他們的安居美夢。工人賺取的低微的工資，卻遭受到「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被扣掉了，僱主以「賺得少」的藉口而減去工人應得的薪金，甚而無理地解僱他們。頓使他們陷入困境。生計無從。

因而《現代》繼續評擊：「經濟進展應在人類控制下進行，經濟不應為資金雄厚的少數人或團體，甚至亦不應為政府及若干強國所壟斷……經濟進展不應委諸私人經濟活動的機械力量，亦不應全由政府主持。因此，錯誤的經濟學說，無論其為假借虛偽自由之名而妨礙必要的改革者，抑或是將個人及社團基本權利置諸集體生產組織之後者，一律應予駁斥。」
教宗若望保祿也祈望：「請以正義處理任何的工作，首先以兄弟之情懷和合乎人性的社會關係，繼而以科學技術去推進社會的進步。」
現代失業率偏高的其一理由是科技的發達，最大影響的是工人的工資。商人用盡辦法去減除這成本。當中更有商人製造一些廣告資料假象，向政府表達他們在本地難以聘請到合適的專門人材，便可申請引進外地的賺價勞工。政府又無能力去控制，形成社會工資失去其平衡。這是《現代》和教宗所關注的。

《現代》還有一點正是抓著香港現今社會的癢處，它說：「凡將自己資金加以凍結，便是嚴重危害公共利益，便是剝奪國家所需要的物質或精神的支助。」
這正恰好如上文第二部份所說的：「如某巨富曾說明若果政府實施這樣的政策，他會把他在香港的投資遷移到外國去」。這便是要脅政府，危害社會公共利益。但政府又無力干預反對。

《現代》提示我們：「天主曾經欽定，大地及所有是供人人使用的。所以一切受造之物應在正義及愛德原則下，公平地惠及人人……當人使用其合法擁有的財富時，不應將財富單看成自己專有的，而應視作公有的，意即這些財富能惠及他人。此外，人人有權利擁有一部份為本身及家人足用的財富……人有義務救助貧困者……要供應食物與餓莩，你若不給他食物，便等於殺死他。」
政府、商界、銀行在對人的基本生活應以尊重，有義務地幫助他們渡過艱辛，讓他們可生存，找到生計，生活出人性的尊嚴來。這是政界、商界、官紳的責任；人民的貧窮，政府責無旁貸。這也是讓天主的肖像生活或生存在這本為公有、自由、無壟斷的世界裏。天主的公義就在他們對弱小者施行恩惠時展現出來了。供應生活所需給需要者，就是回應教父的勸諭「要供應食物與餓莩，你若不給他食物，便等於殺死他。」這是施行愛德的時候了。

《現代》促請人們：「幫助所有的弟兄，並在愛德的啟迪下，完成正義的偉業。」
這也是普世人民所希望的，是扶貧滅窮的先決條件，共同合作完成天主交給我們統治大地的偉業。

第五部份：總結

縱觀在云云商家中，也有可舉揚的例子，就如某電力公司在踏入2001年在一片加價聲中，竟然宣布一項大眾受惠的回饋社會行動，在二月份向一百九十萬用戶贈送二百元的電費
。這是雪中送炭與民度時艱的行為了。若然其他公共事業機構也能作為鼓勵倣效跟隨，努力以公義賺取財富，照顧不幸的人，則天主正義的偉業距離我們不遠矣！

《現代》在論及促進人類公益提示我們：人類日趨密切的互相倚屬，逐漸擴展至全球。因而所謂公益，即讓私人及團體可以充分而便利地玉成自身的社會生活條件的總和，今天亦愈形普遍化，從而包括整個人類的權利和義務。每一團體應顧及其他團體的急需及合法願望，甚至應為整個人類大家庭的公益著想。同時，人們對人格尊嚴、對人格高於一切、對人所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普遍權利和義務，其意識亦越加活潑。故此，必須提供人們一切必要條件，幫忙他們度其真正適合人性的生活，如：衣、食、住所和自由選擇生活地位的權利、建立家庭和接受教育的權利、擁有就業機會、良好名譽並為人尊重的權利
……人除非生活在可以意識自身尊嚴的條件下……而完成其使命……人生活於極端貧困中，則其自由意志往往為之衰弱……反之，人承擔起社會生活不可避免的急需，接受社會生活的各種要求，並責成自己服務社會，則其意志便形增強。

生命源於天主，人類未來的生存命運，只有人能意識到本身的有限，需按照天主原本造人的計劃，好好欣賞並尊重一切並存的生靈，珍惜保護所有大自然的化工，特別是作為大地的主人，應彼此融合相愛，攜手創造一個更合乎人性生活的好環境，創造就業機會，發展社會公義，使各人均能各就所長，快樂地發揮個人的獨有專長和潛能，貢獻一己的力量，在生活的崗位上彼此服務，建樹社會，維持生計，做個負責任的良好國民(指天上及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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